附件一：

投  标  函

致：淮北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在研究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询价文件后，我们愿意按人民币(大写：      )  (小写：   元)的投标总价，遵照询价文件的要求承担本合同工程的实施，完成本工程施工全部工程内容及其保修工作。

2、如果你单位接受我们的投标，我们将保证在接到询价人的开工指令后，按照你们要求的工期内完成所承担的工程，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。

3、我们保证工程质量达到       标准。

4、我单位参加本工程施工拟派项目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。

5、在合同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，本投标文件(与询价文件有抵触的内容除外)连同你单位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。

6、我们不需要你单位负担我们的任何投标费用。

投标人(公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(签字并盖章) ：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邮  编：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传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帐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附件二：
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
致：淮北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
本授权书宣告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投标人名称)的         (职务)(姓名)合法地代表我单位，授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投标人或其下属单位名称)的            (职务)(姓名)为我单位代理人，该代理人有权在淮北市烈士陵园零星修缮工程（物业用房）投标活动中，以我单位的名义与询价人协商、签订合同书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。

投标人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(职务、姓名)(签字并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授权的代理人(职务、姓名)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 

被授权的代理人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授权的代理人联系电话：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附身份证复印件）
